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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县区教基字〔2022〕41 号

关于2021年度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
年检结果的通报

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：

为全面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，进一步规范民办学

校办学行为，促进民办教育事业持续、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关于

做好 2021 年度梅县区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年检工作的通知》

(梅县区教基字[2022]6 号)精神，我局组织督导、审批、人事、

教育、教仪、德育等相关部门人员，通过采取听取汇报、查阅

资料、现场检查等形式，对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进行了

2021 年年度工作检查。现将年检结果通报如下：

一、总体情况

一年来，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能坚持社会主义办学

方向，办学目标比较明确，坚持依法办学，办学行为基本规范，

未发现重大违规办学行为；校园环境好，办学条件有所改善；

注重加强教育教学管理，档案资料不断完善；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，未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各项管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

定的成效，但仍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一）党建工作不够落实。学校对党建工作不够重视，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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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工作有待加强，学校党建文化氛围不够浓厚，未能与校园文

化建设有机融合；“三会一课”制度不够健全，缺乏开展相关

学习活动的佐证材料；未按要求落实党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专

题研究；未定期开展党组织活动，未建立完善的党组织活动相

关台账。

（二）日常管理不够规范。决策机构不明确，董（理）事

会组建不够规范；工会组织不健全，未按要求开展工会相关活

动，无工作和活动记录；学校规章制度不够完善，对制度的执

行和落实情况没有组织经常性的检查，部分日常管理制度组织

落实的档案资料缺失。

（三）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学校功能场室布局不够

合理，实验室仪器种类不齐、数量不足；图书室管理不够规范，

未落实登记制度，信息化管理水平有待提高。

（四）教职工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。校长任职资料不完备，

校级领导聘任手续不规范；教职工名册基本信息不完整，填写

教师信息不规范，表头和表中内容不一致；未按规定落实教师

继续教育，教师继续教育培训经费不足。

（五）办学行为不够规范。在学习和贯彻落实《民办教育

促进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方面不够到位；法人变更、

校名变更手续不完善，未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更改校名；

“六项管理”制度不详实，可操作性不强；未严格执行义务教

育学校课程计划，没有按规定开齐课程、开足课时；学生学籍

档案不完善，整理不规范；未按规定开展教育教学质量评估，

无相关资料台账；未按要求规范开展学生综合素质评价，相关

佐证材料不足。

（六）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。学校未按要求设立独立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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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账户并报教育局备案；未按规定提取发展基金；本次年检未

提供财会报表、账簿等。

(七)安全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。安全管理台账不够完善，

应急预案内容不够详实；疫情防控工作落实不够到位，定期消

杀记录和图片佐证材料不齐；安全管理措施落实不够到位，没

有定期组织开展各类安全应急演练；校车维护保养、安全例检、

校车应急演练等资料不够完善。

三、年检结论

对照《梅州市梅县区 2021 年度民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年

检量化表》，梅州市梅县区富力足球学校年检结论为“基本合

格”。

四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（一）请学校于 9 月 2 日前将学校办学许可证副本送我局

教育股加盖年度检查结论戳记。

（二）请学校对照年检存在问题，制定整改方案，落实整

改措施，于 9 月 16 日前将整改完成情况书面报我局教育股备

案，我局将在下一年度年检时对整改情况进行重点检查。

梅州市梅县区教育局

2022 年 8 月 26 日

梅州市梅县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2年 8月26日印发


